
 
 

 

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
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 
 
李 華 明 主席： 
 

重組食物安全監管架構  

行政長官於 2005年 10月 12日發表施政報告，同時宣布重組食物環境
生署的職能，決定將食物與環境 生服務分開處理。食物環境 生署(食環署)，
前身屬兩個市政局管轄，於 2000 年政府取消兩個市政局，成立食環署。由於
食環署掌管全港市民生活上兩大重要範疇(食物及環境 生)，近年有關食物事
故不斷發生(禽流感、豬鏈球菌及孔雀石綠等)。本會對成立新部門「食物安全
檢驗檢疫署」集中管理表示支持。 

政府當局提出將「環境 生」及「漁農業及自然護理」合組成新的部門

「漁農環境 生自然護理署」，統管全港的環境 生、漁農業及自然護理兩個

項目，本會對有關重組持積極態度。 

食環署的管工職系屬環境 生科最前線的管理員工，因此非常關注新部

門的職能及人手調配問題。本會收到眾多會員同事的意見及查詢，本會將有關

意見歸納如下：- 

1. 「環境 生」和「漁農自然護理」兩項服務，將會歸入重組後的「漁農環境

生自然護理署」成為新的部門。「環境 生」和「漁農自然護理」隸屬兩個

不同分科，服務對像亦截然不同，為免引致市民混淆。本會建議新部門名稱

為環境 生漁農自然護理署。 

有關建議在 2005 年 10 月 26 日食環署部門協商委員會會議上，職方委
員動議獲得支持及通過，有關事宜亦已透過部門向 生福利及食物局和公務

員事務局反映。 

2. 重組計劃內提出在食物安全監管方面，將會增加新的人手及資源，但計劃增
加的人手及資源。重組建議內並無增加「環境 生」和「漁農自然護理」人

手的計劃。食環署管工職系經過兩輪自願退休計劃及自然流失，現時已出現

數十個空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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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著員工正常退休，加上市民對政府的服務訴求日漸增加。本會希望食

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，在支持 生福利及食物局提出增加新的人手和

資源之餘，更請一併關注和改善有關「環境 生」和「漁農自然護理」服務的

員工人手問題。 

本會敬請 貴事務委員會能監察政府，確保所有員工可以保持原有的權益
包括薪酬、津貼、晉升和福利。同時敦促政府於開展重組新部門的工作前，在

具體安排和執行細節上可充分諮詢有關前線員工的意見，好使員工能安心工

作，全力為市民服務。 

最後，敬請 主席閣下和全體委員作出積極考慮，接納本會提出上述的建
議。若對本會的意見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8221 6095與本人聯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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